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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琅环湖科创园 5号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

技术审查需求书

一、审查项目基本情况

1. 项目名称：《琅环湖科创园 5号路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》

技术审查

2. 申报材料编制方：中山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

3. 项目实施依据：《中山市水务局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市场

化实施办法》

4. 项目概况：琅环湖科创园 5号路工程位于中山市三乡镇，属

于新建项目。道路全长 651.975千米，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，双向

六车道，道路红线宽度 34米。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路基工程、给

排水工程、场平工程及附属工程（电缆沟及通讯管沟工程、照明工

程、交通工程、海绵城市工程）等。

本项目占地面积为 18.75公顷，其中永久占地 18.73hm2，临时占

地 0.02hm2。工程挖方总量为 14.17 万立方米，填方总量为 12.84 万

立方米，借方总量为 1.51万立方米，余方总量为 2.84万立方米。本

项目已于 2025年 3月开工，于 2026年 1月完工，总工期共 11个月。

二、单位要求及选取方式

（一）单位及人员要求

1. 单位要求：进驻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的企业。如果中选

机构委托分支机构承接项目，中选机构须出具授权委托书；如果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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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机构以自己名义中选项目，且需使用总机构的业绩材料或工作人

员的，须出具总机构相关授权书。

2. 业绩要求：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水平评价证书1星以上水

平，或近3年内完成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编制相关业务成果不少于3

项且均通过市级及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。

3. 工作人员要求：工作人员数量不少于3人，项目技术负责人须

具有水土保持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或注册水土保持工程师执业

资格且注册在中选单位，其他工作人员需从事过水土保持相关工作。

4. 专家人员要求：按照专家类别从水利部或广东省水土保持专

家库在册的选取专家组成专家组，专家组人员人数不少于5人且为单

数。根据项目行业特点和实际情况，可适当选取专家库外水文、地

质等专业专家参加审查，选取的专家库外专家人数原则上不超过审

查专家总人数的三分之一；且同一单位（机构）评审专家人数不得

超过2人。

（二）选取方式

审查中介机构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一次报价竞价选取

方式公开选出。

三、服务内容、审查时限和服务成果

（一）服务内容

对送审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方案初步审查、组织专家评审（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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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1天）、复审并出具技术审查意见。第一次专家评审未通过的，审

查单位按前述程序组织第二次专家评审，并出具技术审查意见，具

体要求须符合《中山市水务局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市场化实施办

法》（中水﹝2016﹞103号）第四章所列条款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时限要求

自签订合同之日起，限时15个工作日内完成，方案编制单位对

方案的修改时间不计入合同时限内，方案修改时限应在专家评审会

后由评审单位书面确定，并告知编制单位。

（三）服务成果

技术审查工作完成后须归还中山市水务局（甲方）提供的审查

资料，并提交方案报告书报批稿（含电子版）、最终技术审查意见

原件1份（含PDF电子版）、专家签名表1份（含PDF电子版）、审查

材料汇总册。审查材料汇总由以下材料原件按A4纸规格编排页码装

订成册：最终技术审查意见、评审会专家签名表、评审会议人员签

到表（含另附PDF电子版）、评审专家个人意见表和各专家的报告书

质量考核评分表、专家组评审意见、评审专家审核签字的报告修改

对照表、中介机构审查过程中出具的补充修改意见等相关资料（以

上资料须加盖中选单位公章），封面标题：（**项目）水土保持方

案技术审查中介机构最终审查材料目录”。

四、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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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服务费用

参照水利部《水土保持业务经费定额标准》，水土保持审查费

定额为人民币叁万陆仟叁佰柒拾元整（￥36370.00元），并按中府办

〔2024〕19号及中山市财政局相关规定，中介机构技术审查服务费

须按照相关收费标准下浮50%的原则确定，本次下浮后的技术审查服

务费用不高于人民币壹万捌仟壹佰捌拾伍元整（￥18185.00元）。

（二）付款方式

1. 本服务费用按最终完成工作部分结算，中选单位（乙方）须

根据合同约定提供技术审查服务费用的申请付款材料，公开选取人

（甲方）收到中选单位申请付款材料复核确认后，办理支付手续，

具体付款时间以市财政部门审定、支付为准。

2. 技术审查通过，提交全部服务成果且经市水务局复核确认后，

中选单位可申请一次性支付全部合同款；因两次初步审查不通过而

终止技术审查服务的，中介服务费用按合同总金额的 30%结算；因

两次专家评审不通过而终止技术审查服务的，中介服务费用按合同

总金额的 50%结算。具体付款时间以财政部门审定支付为准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中选单位须在中选公示结束后 3个工作日内，提交参与

本项目审查工作人员名单、身份证、近 3 个月及以上在中选单位的

社保证明、职称（资格）证书复印件、公司营业执照、业绩相关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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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材料、项目负责人的授权委托书原件（所有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均

须盖中选单位公章）和候选评审会专家名单（不少于 10人）材料各

1份，按 A4纸规格编排页码装订成册，封面标题为：（**项目）水

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中介机构材料目录。

（二）召开评审会 3 天前，中选单位须向选取方提供中介机构

审查初审意见原件、评审会议通知原件、确定的评审专家名单及其

所属广东省水土保持专家库的证明复印件（须加盖中选单位公章）

材料各 1份，按 A4纸规格编排页码装订成册，封面标题为：（**项

目）水土保持方案技术审查中介机构初审材料目录。

（三）合同期内技术审查参与人员如发生人身安全及其它事故，

一切责任和经济补偿均由中选单位负责。

（四）中选单位失信行为，按《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管理

办法》处理，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如未按时交

付成果、服务成果不完善、有重大错漏等，将在网上中介服务超市“服

务质量”、“服务时效”进行扣减分，造成经济损失的，追究经济责任。

（五）中选单位存在《中山市水务局水土保持行政审批技术审

查市场化实施办法》（中水〔2016〕103号）第六章所列违法违规行

为的，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

